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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FUTURE DATA GROUP LIMITED
未來數據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8229）

自願公告

有關戰略合作協議的業務更新

本公告乃由未來數據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自願作出，藉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的
更新資料。

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
與邦寧網絡科技有限公司（「邦寧網絡」）訂立戰略合作協議（「合作協議」），進行
一項戰略合作項目以整合本集團資訊資料產業資源、資本、合規與管道能力，
疊加邦寧網絡人工智能電商運營、全域品牌智能運營、海外市場拓展能力，共
同打造人工智能驅動的品牌智能運營與全域人工智能電商運營平台，藉此推
進訂約方的人工智能電商與品牌智能運營業務（「戰略合作」）。

根據合作協議，雙方同意共同成立一間專門經營戰略合作的合營企業（「合營企
業」）。合營企業將於香港設立，註冊資本為1,000,000港元，將由本公司擁有51%

及由邦寧網絡擁有49%。合營企業將於中國海南設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以負
責實際業務營運。邦寧網絡將負責日常運營，包括但不限於全面負責地開展人
工智能電商業務、人工智能投放算法、內容運營SOP、達人資源庫等；確保提供
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資源、案例、數據真實合法，無權屬瑕疵與糾紛；負責
核心業務團隊派駐、運營體系落地、業績目標達成、GMV與ROI保障等。本公司
在合作協議下的主要職責包括提供資訊資料產業資源、品牌背書、合規體系、
保障合資公司治理規範，並授予合營企業優先獲得其人工智能應用場景、業務
資源及市場渠道。戰略合作的有效期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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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寧網絡為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成立的公司。作為一
間香港公司，專注於全域品牌智能運營、人工智能電商運營，在內容創新、達
人矩陣、人工智能數據投放、短視頻╱直播運營領域具備成熟能力與標杆案例。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邦寧網絡及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任何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
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且與彼等概無關連。

進行戰略合作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會認為，通過利用雙方資源及企業背景，合作協議為本集團帶來戰略價
值。

合營企業將聚焦於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工智能軟件平台、人工智能內容生成、
人工智能精準投放、品牌全域運營、短視頻、直播電商、達人矩陣運營以及跨
境電商等業務。其旨在擴展人工智能應用業務快速落地，形成可複製、可規模
化的人工智能電商商業化路徑應用業務快速落地。透過運用邦寧網絡的人工
智能數據算法及資深專業能力，此次戰略合作有助本公司通過自身資源整合
和業務合作迅速拓展人工智能應用業務發展並提供進軍高成長人工智能電商
市場的戰略契機。

鑑於上述前景，董事會認為訂立合作協議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並
期望合作協議能夠順利實施，將對相關訂約方互惠互利。

一般事項

由於成立合營企業並不構成GEM上市規則項下的須予公佈交易，故本公告乃
由本公司自願作出。本公司將適時根據GEM上市規則就合作協議項下的進展
作出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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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未來數據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段羲澄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段羲澄女士、李承翰先生及白一驄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陶虹遐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建明先生、林智祥先生、梁浩鳴先
生及劉驍博士。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
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
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
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其刊發日起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之「最新上市公司公告」網
頁內保留至少七天。本公告亦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futuredatagroup.com 。


